
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繳納學分費作業要點(修正條文對照表) 
修正條文  現行條文 說明 

四、本校各班別學生每學期之繳納項目為： 
(一)學士班：均繳學雜費。 

1.延修生：每學期修習學分數在十學分
以上者，收取全額學雜費；未滿十學
分者，除依其所修學分數收取學分費
外，並收取雜費。 

2.修讀輔系、雙主修學生：當學期修習
學分數超過二十五學分，始收取超過
二十五學分之修習輔系、雙主修課程
學分費。 

(二)碩博士班（含在職專班）：各年級均
繳學雜費基數以及學分費。 

(三)教育學程及其他專班：依特訂之項目
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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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中。 

五、本校各種班別之特殊繳費規定如下： 
(一)日間學制： 

1.大學部學生選修研究所碩博士班課
程者，按研究所碩博士班學分費標準
繳費。若已取得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資
格者，先修甄選通過之碩士班課程可
免收學分費。 

2.研究生選修大學部課程者，按大學部
學分費標準繳費。 

3.大學部學生或研究所學生選修夜間
學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者，按碩士在
職專班學分費標準繳費。 

4.暑修班之收費標準依本校暑期開班

授課辦理要點規定繳費。 
5.通識課程依文類收費標準繳費。 
6.教育學程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
收費及退費要點規定繳費。 

7.學院課程依開課學院收費標準繳費。 
8.其他各類學程或專班依開課系所收
費標準繳費。 

(二)夜間學制： 
1.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選修日間學制大
學部課程者，按大學部學分費標準繳
費；選修碩博士班課程者，按碩士在
職專班學分費標準繳費。 

2.選修日間學制其他各類課程者依規
定收費標準繳費。 

(三)本校各正規班學生，選修進修推廣部
課程，依該部學分費標準繳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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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
正時亦同。 

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可後
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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